
取得專利權

繼續維
護

聯合智財加值委員
會評估由本校給予
專利維護費用之必

要

由發明人全額負擔專利維護費用至少至第三年
由產學營運處協助推廣專利權至少至第三年

是否有第三人請求受
讓

辦理終止維護申請作業
 申請公文函
 國科會研發成果終止繳納維護費用申請清單
及申請表

 申請機構研發成果終止繳納維護相關證明文
件(法規、作業流程、行政表單、推廣事證、
須繳納維護費用之研發成果在有效期限內之
證明文件等)

送交國科會審核

否

終止維護

本校須繼續維護
並持續推廣讓與
公告至少一年以
上，才得以再次
送交國科會申請

辦
理
讓
與
備
查

發明人負擔維護費用至少
一年，專利權人仍為本校

是否為政府補助案件

聯合智財加值委員會
評估無授權使用或技
術服務之效益，評估

讓與

是

專利取得三年後

產學處公告「可讓與」資訊

是

是

否

否(逾三個月無第三人請求讓與)

是

是

附件4-7 亞洲大學內部專利維護、讓與與終止作業流程圖

否

是

陳
報
農
業
部
同
意
終
止

是

否

農業部
計畫

經濟部計畫/本
校或個人計畫

具有效益，不進行讓與

國科會
計畫

國
科
會
、
經
濟
部
、
農
業
部
計
畫

本
校
或
個
人
計
畫

終止維護
(本校或個人計畫)

報
請
國
科
會
、
經
濟
部
、
農
業
部
審
查
同
意
讓
與

產
學
處
備
函
檢
具
相
關
文
件
申
請
讓
與

辦
理
讓
與
備
查

否

一年後

國科會計畫經濟部計畫農業部計畫

辦理終止維護申
請作業

終止維護

送交經濟部審核

是否
同意
終止
維護

是否
同意
終止
維護

是

本校須繼續維
護

否

詢問發明人負擔專利維護費用意願
是

否

不具效益，進行讓與公告 聯
合
智
財
加
值
委
員
會
評
估
是
否
讓
與
該
單
位

否

是

比
價
、
協
商

提案「聯
合智財加
值委員會」
審查是否
讓與。審
查內容包
括但不限
於讓與條
件、權利
金及衍生
利益金、
及需利益
迴避之事
由。

多
家
企
業
競
標
、
質
疑
條
件
等
異
議
?

否

是

合
約
再
議
或
繼
續
維
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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